上海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为了促使上海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的工作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会费的收支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1、 会费收缴的原则

1、 协会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收取会费；

2、 会员应按照章程主动交纳会费；

3、 会费的收缴标准应经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2、 年度会费的标准

1、会长单位       40,000元

2、副会长单位     20,000元

3、理事单位        8,000元

4、一般会员单位    3,000元

三、会费的使用

1、用于组织各种企业、企业家活动；

2、用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会长联席会；

3、用于秘书长工作会议；

4、用于编印各种会员资料及协会刊物；

5、用于协会的对外接待；

6、用于协会的日常开支。

四、会费的管理

1、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和会计准则；

2、纳入协会的财务预决算管理；

3、收支情况应定期向常务理事会和会长联席会报告。
